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教師升等評分表【研究】
94學年度第2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(94.12.27.)修正通過
94學年度第3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議(94.12.21.)修正通過
	評  分  標  準
	成  績

	1. 學術期刊論文
	1-1. 發表於列入SCI、SSCI或EI學術期刊論文，每篇20分。
1-2. 發表於未列入SCI、SSCI或EI之學術期刊論文，每篇10分。
	

	2. 升等時本職級五年內研究計畫獎助、產學成果及其他學術成就
	2-1. 國科會傑出研究獎，每次20分

2-2. 國科會甲、乙種研究獎，每次3分

2-3. 國科會研究計畫主持人，每次3分
2-4. 擔任研究計畫及產學合作案主持人，編列符合本校規定管理費 (含提撥供校務基金統籌運用之額度) 3萬元以下，每件1分，3－5萬元，每件2分，五萬元以上，每滿5萬元計1分，未滿5萬元依其比例計分。
2-5. 擔任其他不能編列管理費之公立機構補助計畫案主持人，依其計畫經費每滿100萬元計1分，未滿100萬元依其比例計分
2-6. 技術移轉金額每10萬元3分，不足10萬元2分

2-7. 獲發明或新型專利，歐、美、日等國每件3分，我國每件2分，其他專利，每件1分
2-8. 獲國科會各項獎勵(如傑出產學合作獎、傑出科技榮譽獎、總統科學獎、傑出技轉貢獻獎及吳大猷先生紀念獎)、教育部各項獎勵及本校研究類優良教師，每次5分，最高10分

2-9. 其他學術及產學輔導成就、各種競賽獲獎或展演(由校教評會審議，每件(次)1~6分

2-10. 本項最高30分。
	

	總分 (1) 或 (1＋2)
	


說明：最低須達70分，最高為100分






